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关于2025-2026第一学期第5周科研研究生等工作的通知
各系（室、中心）：
商学院2025-2026第一学期第5周科研研究生等工作安排如下：

科研工作
1.关于转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25年度“一带一路”科技减贫、人工智能和中医药领域合作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

近期，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发布了《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25年度“一带一路”科技减贫、人工智能和中医药领域合作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现予以转发，请相关学院组织教师按照通知要求做好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科技部通知和指南请登录“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查看，网址：https://service.most.gov.cn/）。

凡推荐项目，须有我校推荐函（推荐函模板见附件），请至少在截止时间前7天联系科学技术研究院完成推荐工作，网上填报申报书受理、纸质申报材料和推荐函报送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纸质申报材料须在网上提交申请后下载打印。同时填写《推荐项目汇总表》发送科学技术研究院项目管理科。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科学技术研究院。

联系人：袁老师，联系电话：83656193。

详情请见附件一：

二、研究生工作
2．关于做好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研究生：

新学期将于9月8日开始上课。为保证本学期研究生教学平稳有序开展，现将开学初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开学报到情况统计工作

各学院认真统计未返校研究生情况，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对不能按时返校的研究生，及时办理请假手续，掌握具体原因和返校时间等，畅通联络渠道。《研究生暑期未返校统计表》（见附件）于9月8日（星期一）10点前，报送至西教5号楼研究生院305办公室或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6020210098@jsnu.edu.cn。

二、学期注册

本学期研究生注册时间安排在9月6日至9月7日。

1.注册范围：在校的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留学生和同等学力申硕人员。

（1）包括超过规定学制已办理延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

（2）包括本学期办理复学手续的研究生。申请复学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期注册。

（3）不包括休学和保留学籍的研究生。

2.注册形式：线上、线下注册相结合。线上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办理注册，线下研究生证加盖注册章的工作由各学院具体安排。

（1）9月6日-9月7日，研究生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注册，超过规定时间“系统注册功能”关闭，学生端口不能再提交线上注册。

（2）9月8日，学院审核学生报到无误后，系统审批通过，线上注册完成。

（3）9月9日，研究生院复核各学院报到和注册情况。未注册研究生将限制网上选课等系统权限。

（4）超过规定注册时间，已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研究生可申请补注册。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审批后，由学院研究生秘书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院系批量学生注册”办理。

3.管理规定：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

（1）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不能如期注册的，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2）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注册的，必须事先向学院书面请假并附相关证明。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无正当事由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的，予以退学处理。

三、教学工作安排

1.请各学院研究生秘书在9月6日17：00前将研究生课表录入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已录入的课程，若上课时间、地点等发生变动，请及时更新。

2.请各学院研究生秘书提醒任课教师和学生首次上课的时间和地点。研究生院将在开学第一天进行教学检查。

3.其他未修满公共课学分的研究生，请关注2025级新生选课通知。选课时间为：9月16日上午9:00至17日上午9:00。

4.同等学力申硕人员本学期公共课为《英语》，专业课由各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安排。凡通过外国语水平全国统考的学员可以申请《英语》免修，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补考工作

1.专业课补考由各学院安排，在9月30日前完成所有专业课补考工作。

2.公共课补考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补考时间安排在9月27日上午9:00。请各学院通知学生及时登录系统查询上学期所修公共课成绩，并于9月20日下午5：00前办理补考手续（点击“培养管理”—“课程补考申请”）。

3.无故旷考和考试作弊者，不得参加本次补考，须重修。

4.补考成绩的录入截止时间为9月30日17:00点，届时系统关闭。

五、其他

1.研究生通过系统选课或改选经审核成功后，请及时查询选课结果（点击“培养管理”—“学生课表查询”），以免误操作造成选课失败。

2.在校研究生按照正常培养进度继续进行科研活动。需特别关注高年级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和科研工作完成情况，保证研究生顺利按时毕业。

3.秋学期学位授予工作如期进行（工作时间安排见下表），请各学院督促研究生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

	序号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1
	9月中旬
	1.研究生院发布开展下半年拟申请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和盲审评议工作通知（申请学位的须全部参加校级盲审）

2.各学院组织下半年拟申请学位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

	2
	9月下旬
	学院组织研究生在系统中进行预毕业申请

	3
	10月上旬
	研究生院组织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

	4
	10月中旬
	研究生院、学院完成学位论文送审工作

	5
	11月中旬
	1.研究生院反馈学位论文盲审成绩
2.学院组织研究生进行答辩申请
3.学院安排学位论文答辩时间

	6
	12月中旬
	学院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材料报送工作

	7
	12月下旬
	学校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制作和发放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完成学位授予工作

	8
	1月上旬-2月上旬
	学校完成学位信息档案归档、学位信息网络报送工作


4.2025级全日制研究生新生本学期课程安排另行通知。

未尽事宜，请联系：

报到情况：张馨予，联系电话83656961；

学期注册：兰  杰，联系电话83656221；

教学管理：朱公栋，联系电话83656222；

学位申请：柳素芬，联系电话83656226。

详情请见附件二：

附件一:关于转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25年度“一带一路”科技减贫、人工智能和中医药领域合作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

近期，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发布了《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25年度“一带一路”科技减贫、人工智能和中医药领域合作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现予以转发，请相关学院组织教师按照通知要求做好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科技部通知和指南请登录“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查看，网址：https://service.most.gov.cn/）。

凡推荐项目，须有我校推荐函（推荐函模板见附件），请至少在截止时间前7天联系科学技术研究院完成推荐工作，网上填报申报书受理、纸质申报材料和推荐函报送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纸质申报材料须在网上提交申请后下载打印。同时填写《推荐项目汇总表》发送科学技术研究院项目管理科。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科学技术研究院。

联系人：袁老师，联系电话：83656193。

附件：关于转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25年度“一带一路”科技减贫、人工智能和中医药领域合作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科学技术研究院

2025年9月28日

附件二：关于做好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研究生：

新学期将于9月8日开始上课。为保证本学期研究生教学平稳有序开展，现将开学初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开学报到情况统计工作

各学院认真统计未返校研究生情况，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对不能按时返校的研究生，及时办理请假手续，掌握具体原因和返校时间等，畅通联络渠道。《研究生暑期未返校统计表》（见附件）于9月8日（星期一）10点前，报送至西教5号楼研究生院305办公室或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6020210098@jsnu.edu.cn。

二、学期注册

本学期研究生注册时间安排在9月6日至9月7日。

1.注册范围：在校的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留学生和同等学力申硕人员。

（1）包括超过规定学制已办理延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

（2）包括本学期办理复学手续的研究生。申请复学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期注册。

（3）不包括休学和保留学籍的研究生。

2.注册形式：线上、线下注册相结合。线上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办理注册，线下研究生证加盖注册章的工作由各学院具体安排。

（1）9月6日-9月7日，研究生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注册，超过规定时间“系统注册功能”关闭，学生端口不能再提交线上注册。

（2）9月8日，学院审核学生报到无误后，系统审批通过，线上注册完成。

（3）9月9日，研究生院复核各学院报到和注册情况。未注册研究生将限制网上选课等系统权限。

（4）超过规定注册时间，已办理暂缓注册手续的研究生可申请补注册。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审批后，由学院研究生秘书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院系批量学生注册”办理。

3.管理规定：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

（1）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不能如期注册的，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2）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注册的，必须事先向学院书面请假并附相关证明。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无正当事由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的，予以退学处理。

三、教学工作安排

1.请各学院研究生秘书在9月6日17：00前将研究生课表录入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已录入的课程，若上课时间、地点等发生变动，请及时更新。

2.请各学院研究生秘书提醒任课教师和学生首次上课的时间和地点。研究生院将在开学第一天进行教学检查。

3.其他未修满公共课学分的研究生，请关注2025级新生选课通知。选课时间为：9月16日上午9:00至17日上午9:00。

4.同等学力申硕人员本学期公共课为《英语》，专业课由各学院按照培养方案安排。凡通过外国语水平全国统考的学员可以申请《英语》免修，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补考工作

1.专业课补考由各学院安排，在9月30日前完成所有专业课补考工作。

2.公共课补考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补考时间安排在9月27日上午9:00。请各学院通知学生及时登录系统查询上学期所修公共课成绩，并于9月20日下午5：00前办理补考手续（点击“培养管理”—“课程补考申请”）。

3.无故旷考和考试作弊者，不得参加本次补考，须重修。

4.补考成绩的录入截止时间为9月30日17:00点，届时系统关闭。

五、其他

1.研究生通过系统选课或改选经审核成功后，请及时查询选课结果（点击“培养管理”—“学生课表查询”），以免误操作造成选课失败。

2.在校研究生按照正常培养进度继续进行科研活动。需特别关注高年级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和科研工作完成情况，保证研究生顺利按时毕业。

3.秋学期学位授予工作如期进行（工作时间安排见下表），请各学院督促研究生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

	序号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1
	9月中旬
	1.研究生院发布开展下半年拟申请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和盲审评议工作通知（申请学位的须全部参加校级盲审）

2.各学院组织下半年拟申请学位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

	2
	9月下旬
	学院组织研究生在系统中进行预毕业申请

	3
	10月上旬
	研究生院组织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

	4
	10月中旬
	研究生院、学院完成学位论文送审工作

	5
	11月中旬
	1.研究生院反馈学位论文盲审成绩
2.学院组织研究生进行答辩申请
3.学院安排学位论文答辩时间

	6
	12月中旬
	学院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材料报送工作

	7
	12月下旬
	学校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制作和发放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完成学位授予工作

	8
	1月上旬-2月上旬
	学校完成学位信息档案归档、学位信息网络报送工作


4.2025级全日制研究生新生本学期课程安排另行通知。

未尽事宜，请联系：

报到情况：张馨予，联系电话83656961；

学期注册：兰  杰，联系电话83656221；

教学管理：朱公栋，联系电话83656222；

学位申请：柳素芬，联系电话83656226。

附件：关于做好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
研究生院

202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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